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４４

证券简称：杰赛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４

广州杰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广州杰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

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１７

，

１９２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

派

１．２５００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１．１２５０００

元；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

纳）。

二、 权益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权益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１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２

日。

三、 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１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 权益分派方法

１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２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

（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６０５

广州通信研究所（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七研究所）

２ ０８＊＊＊＊＊１７１

深圳市中科招商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３ ０８＊＊＊＊＊５４１

广州科技风险投资有限公司

４ ０１＊＊＊＊＊２１６

何启跃

５ ０１＊＊＊＊＊６７６

吴阳阳

６ ００＊＊＊＊＊４４５

万永乐

７ ００＊＊＊＊＊９９３

彭国庆

８ ０１＊＊＊＊＊５１１

黄向东

９ ０１＊＊＊＊＊５４６

叶桂梁

五、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广州市新港中路

３８１

号杰赛科技大楼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联系人：张悦盛、黄征

咨询电话：

０２０－８４１１８３４３

传真电话：

０２０－８４１１９２４６

特此公告。

广州杰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４

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３９８

股票简称：工商银行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３０

号

证券代码：

１１３００２

证券简称：工行转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变动情况的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１

日公开发行的

２５

，

０００

万张

Ａ

股可转换公司

债券（证券代码

１１３００２

，简称工行转债）自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

日起进入转股期。 有关工行转债进行转股的详细

情况请参考本行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４

日发布的《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工行转债”实施转股事宜

的公告》。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累计已有

１２

，

０１８

，

１１０

张工行转债转为本行

Ａ

股股票，累计转股股数为

３０２

，

６８８

，

７６８

股。 目前，工行转债尚有

２３７

，

９８１

，

８９０

张在市场上流通，占工行转债发行总量的

９５．１９％

。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现将具体情况披露如下：

一、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本行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

别

本期变动前股份数

（股）

（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占本期变动前

Ａ＋Ｈ

总股本比

例（

％

）

本期变动

增加股数（股）

本期变动后股份数

（股）

（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占本期变动后

Ａ＋Ｈ

总股本比

例（

％

）

Ａ

股

２６２

，

５１９

，

３９３

，

３４７ ７５．１５ ７

，

７９６

，

６９８ ２６２

，

５２７

，

１９０

，

０４５ ７５．１５

Ｈ

股

８６

，

７９４

，

０４４

，

５５０ ２４．８５ ０ ８６

，

７９４

，

０４４

，

５５０ ２４．８５

合计

３４９

，

３１３

，

４３７

，

８９７ １００．００ ７

，

７９６

，

６９８ ３４９

，

３２１

，

２３４

，

５９５ １００．００

二、股份变动后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本行

Ａ

股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

Ａ＋Ｈ

总股本比例（

％

）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１２３

，

７５１

，

４４９

，

６７４ ３５．４３％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１２３

，

３１６

，

４５１

，

８６４ ３５．３０％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通

保险产品

２

，

８０６

，

２６９

，

０４９ ０．８０％

工银瑞信基金公司

－

工行

－

特定客户资产管理

１

，

０５３

，

１９０

，

０８３ ０．３０％

安邦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保险产品

５４４

，

８９０

，

７８７ ０．１６％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

产品

－００５Ｌ－ＣＴ００１

沪

５１２

，

２２５

，

９７５ ０．１５％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

红

－００５Ｌ－ＦＨ００２

沪

４４８

，

８３４

，

７６６ ０．１３％

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

产品

３８６

，

７７１

，

５５６ ０．１１％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

通保险产品

２８３

，

２８７

，

８９８ ０．０８％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高利

率保单产品

２６１

，

６２９

，

８４６ ０．０７％

注：上述股东持股均为无限售条件股份。

特此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七月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２７

证券简称：新民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０

江苏新民纺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限售股票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公司本次上市流通数量为

１

，

６１２

，

８００

股，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５

日。

一、 公司已发行股份情况及前期解除限售情况

１

、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行字［

２００７

］

６０

号文核准，江苏新民纺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或“本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２

，

８００

万股，并于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１８

日在深交所中小板上市

交易，首次公开发行后公司总股本为

１０８７８．７０

万股。

２

、公司股本变动情况

２００８

年，公司以

２００７

年末总股本

１０８

，

７８７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每

１０

股转增

４

股，共转增股本

４

，

３５１．４８

万股。 完成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后，总股本由

１０

，

８７８．７

万股增加至

１５

，

２３０．１８

万股，各股东的持股比例不

变。

２００９

年，公司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股本

１５

，

２３０．１８

万股为基准，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２

股，转增股本

３

，

０４６．０３６

万股。 完成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后，总股本由

１５

，

２３０．１８

万股增加至

１８

，

２７６．２１６

万股，各股东的持

股比例不变。

３

、历次股份解除限售情况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８

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解除限售

５９

，

０８４

，

９４６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３２．３３％

，上

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９

日。

二、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做出的各项承诺及履行情况

１

、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承诺履行情况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承诺内容 履行情况

金山

自本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

管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也不由本公司回购其持有的股份。

严格履行

承诺事项

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

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严格履行

承诺事项

从本公司离职后承诺： 自愿从限售股份解禁日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８

日

起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

日，锁定所持有公司股份的

５０％

，锁定数量为

８４０

，

０００

股。 并委托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相关锁定手续，在锁定期内，该等股份不

会通过证券交易系统挂牌交易。 若违反承诺：愿意将减持股份

所得的全部收益上缴新民科技。

严格履行

承诺事项

公司自然人股东金山先生原为公司副总经理，因劳动合同期满后不再续签，于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２８

日请求辞去

其所担任的公司副总经理职务，辞职函自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１

日起正式生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２

日发布

的

２００９－００３

号公告）。 金山先生于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２８

日追加承诺，承诺内容详见上述“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

有人承诺履行情况”。 公司根据其所作的追加承诺，在限售股份解禁日向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相关锁定手续， 锁定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的

５０％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５

日发

布的

２０１０－０１９

号公告）。

２

、本次限售股份变动情况

２０１０

年， 公司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股本

１８２

，

７６２

，

１６０

股为基准，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６

股， 转增股本

１０９

，

６５７

，

２９６

股。 完成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后，金山先生锁定的公司股份数量为

１

，

３４４

，

０００

股。

２０１１

年，公司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股本

３７２

，

０４９

，

０８５

股为基准，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２

股，转增股本

７４

，

４０９

，

８１７

股。 完成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后，金山先生锁定的公司股份数量为

１

，

６１２

，

８００

股。

三、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安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５

日。 上市流通数量为

１

，

６１２

，

８００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０．３６％

。

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

称

持有限售股份数（股） 本次可上市流通股数（股）

本次可上市流通股数占公司总

股本的比例（

％

）

金山

１

，

６１２

，

８００ １

，

６１２

，

８００ ０．３６

四、本次限售股份解禁上市后，本公司股本结构变动如下：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增加数量 减少数量 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４７

，

１４３

，

４５０ ３２．９６％ １

，

６１２

，

８００ １４５

，

５３０

，

６５０ ３２．６０％

其他内资持股

１４７

，

１４３

，

４５０ ３２．９６％ １

，

６１２

，

８００ １４５

，

５３０

，

６５０ ３２．６０％

其中：境内非国有法人持

股

１４５

，

５３０

，

６５０ ３２．６０％ １４５

，

５３０

，

６５０ ３２．６０％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１

，

６１２

，

８００ ０．３６％ １

，

６１２

，

８００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２９９

，

３１５

，

４５２ ６７．０４％ １

，

６１２

，

８００ ３００

，

９２８

，

２５２ ６７．４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９９

，

３１５

，

４５２ ６７．０４％ １

，

６１２

，

８００ ３００

，

９２８

，

２５２ ６７．４０％

三、股份总数

４４６

，

４５８

，

９０２ １００．００％ １

，

６１２

，

８００ １

，

６１２

，

８００ ４４６

，

４５８

，

９０２ １００．００％

五、经公司自查认为，限售股份持有人金山先生严格遵守了离职时所做的承诺，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

公司资金的情况，也不存在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公司也不存在对上述限售股份持有人提供违规担保

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

１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２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特此公告。

江苏新民纺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七月四日

证券代码：

３００３２１

证券简称：同大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８

山东同大海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山东同大海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山东同大海

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决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０

日（星期五）下午

１４

：

００

召

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会议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山东同大海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２

、会议召开的合法性及合规性：经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决定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召集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３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与网络相结合的方式。

４

、会议召开时间：

（

１

）现场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０

日（星期五）下午

１４

：

００

（

２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０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

１５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９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０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５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２

日。

６

、会议出席人员：

（

１

）截至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２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和参加表决，

该股东代理人可以不必是公司的股东（授权委托书样式请见附件

１

）。

（

２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

３

）本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及相关人员。

７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一楼会议室（山东省昌邑市利民街

６８７

号）

８

、表决方式：

（

１

）现场投票：股东本人出席现场会议或者通过授权委托书委托他人出席现场会议。

（

２

）网络投票：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向全

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

３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上述投票方式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有效投

票结果为准。

二、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

１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２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以上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刊登的第

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及单项事项的公告。

三、会议登记办法

１

、登记方式：

（

１

）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须持本人身份证、委托

人股东账户卡和授权委托书进行登记。

（

２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需持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身份

证明和法人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由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需持本人身份证、法人营

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和法人股东账户卡进

行登记。

（

３

）异地股东可以信函或传真方式办理登记，股东须仔细填写《股东参会登记表》（样式见附件

２

），并附

身份证及股东账户复印件，以便登记确认（信封须注明“股东大会”字样），不接受电话登记。

２

、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９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７

：

００

。 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的须在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９

日

１７

：

００

之前送达或传真到公司。

３

、登记地点及授权委托书送达地点：山东省昌邑市利民街

６８７

号公司证券事务部，邮编：

２６１３００

。

４

、注意事项：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于会前半小时到会场办理登记手

续。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１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２

、投票代码：

３６５３２１

；投票简称：同大投票

在投票当日，“同大投票”“昨日收盘价”显示的数字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总数。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

１

）买卖方向为买入投票。

（

２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序号，以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以

２．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２

，

依此类推，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价格分别申报。如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示相同意见，则可以只对“总议案”进

行投票。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委托价格

总议案 表示对以下所有议案统一表决

１００．００

元

议案

１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１．００

元

议案

２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２．００

元

（

３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

（

４

）在股东大会审议多个议案的情况下，如股东对所有议案（包括议案的子议案）均表示相同意见，则可

以只对“总议案”进行投票。 如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对“总议案”和单项议案进行了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

有效投票为准。即如果股东先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相关议案的表

决意见为准，其它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相关议案投

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

５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

６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二）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１

、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９

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结束时间

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０

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

２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交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

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１

）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请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如申请成功，系

统会返回一个

４

位数字的激活核验码。

（

２

）激活服务密码：股东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凭借“激活核验码”激活服务密码。

该服务密码需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成功后的半日方可使用。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前发出的，当日

下午

１３

：

００

即可以使用；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后发出的，次日方可使用。 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

效，在参加其他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 密码激活后如果遗失可通过交易系统挂失，挂失后可重新申请，

挂失方法与激活方法类似。

（

３

）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３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登录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

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

１

）登录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列表”选择“同大股份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投票”；

（

２

）进入后点击“投票登录”，选择“用户密码登录”，输入您的“证券帐户” 和“服务密码”；已申领数字证

书的投资者可选择

ＣＡ

证书登录；

（

３

）进入后点击“投票表决”，根据网页提示进行相应的操作；

（

４

）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三）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网络投票系统按股东账户统计投票结果，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两种

方式重复投票，股东大会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五、其他注意事项

１

、联系方式：

联系人：于洪亮 魏增宝

联系电话：

０５３６－７１９１９３９

传真：

０５３６－７１９１９５６

通讯地址：山东省昌邑市利民街

６８７

号，公司证券事务部

邮编：

２６１３００

２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会期半天，与会人员的食宿及交通等费用自理。

山东同大海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

日

后附：

附件

１

《授权委托书》

附件

２

《股东参会登记表》

附件一

授权委托书

山东同大海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个人），出席山东同大海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表本人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议案投票，该受托股东享有发言权、表决权，对于

列入股东大会的议案，均需按照以下明确指示进行表决：

序号 议案事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议案

１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议案

２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本次委托授权的有效期限：自本授权委托书签发之日起至该次股东会结束时止。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签章）：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２

年 月 日

备注：

１

、如欲投票同意议案，请在“同意”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如欲投票反对议案，请在“反对”栏内相应地

方填上“

√

”；如欲投票弃权议案，请在“弃权”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

２

、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附件

２

股东参会登记表

姓名或名称 身份证号

股东账号

截至股权登记日收盘的持

股数量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联系地址 邮编

是否本人参会 备注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７０

证券简称：芭田股份 公告编号：

１２－３６

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股权激励

第一个行权期第二次行权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情况概要

１

、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简介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临时）审议通过了《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

有限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６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临时）审议

通过了《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以下简称：《首期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 公司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

以公司公告《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公告日为基准，《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

８８

名激励对象共

计

１

，

６４２

万份股票期权，占公司当时总股本

３０

，

４５６

万股的

５．３９１％

；行权价格为

８．６５

元。 每份股票期权拥有在

激励计划有效期内的可行权日以行权价格和行权条件购买一股芭田股份股票的权利。 预留

１８０

万股份股票

期权授予给预留激励对象，预留股票期权的授予应在本计划生效后

１２

个月内进行。 激励计划的股票来源为

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股票。 《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有效期为自股票期权授权日起

５

年。 自《首期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授权日起满

１２

个月，激励对象应在可行权日内按

２５％

、

２５％

、

２５％

、

２５％

的行权比例分期逐年

行权。

２

、首期股票期权授予情况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临时）审议通过了《关于确定公司首期首次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授权日》的议案，确定公司首期首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权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并授予

８８

名激

励对象共计

１

，

６４２

万份股票期权。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临时）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预留部分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确定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期权的授权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

并授予

１５

名激励对象共计

１８０

万份股票期权。

３

、首期股票期权数量及行权价格的历次变动情况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６

日，公司发布《关于调整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数量及激励对象名单的公告》。激励对

象王兆斌因个人原因辞职，根据《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以

下简称《股权激励计划》）及相关规定，公司将取消其参与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资格及获授的股票期权

共计

９

万份

／

股，并予以注销，调整后激励对象为

８７

名，激励的股票期权为

１

，

６３３

万份

／

股。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８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临时）根据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八条规

定和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派发预案（以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股本

３０

，

４５６

万股为基数，以未分配利润每

１０

股

送

３

股，同时，每

１０

股派送现金红利

０．５

元 （含税）。 ），将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期权数量由

１

，

６３３

万份

／

股

调整为

２

，

１２２．９

万份

／

股，行权价格由

８．６５

元

／

股调整为

６．６２

元

／

股。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公司发布了《关于首期首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公告》，在《首期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确定的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的

８７

名对象中，激励对象李育弟因个人原因在行权基准日前

辞职，注销其激励期权数量

５．９８

万份

／

股，调整后激励对象为

８６

名，激励的股票期权为

２１１６．９２

万份

／

股。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公司发布了《关于首期首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公告》确定的第一

个行权期可行权的

８６

名对象中，激励对象葛仁山先生在缴纳行权款截止日前因个人原因辞职，注销其激励

期权数量

１４０

，

４００

份

／

股（其中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

３５

，

１００

份

／

股），调整后激励对象为

８５

名，激励的股票期权

为

２１

，

０２８

，

８００

万份

／

股。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９

日，公司发布了《关于

＜

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首期股权激励第一个行权期第一次行权情

况的公告》，《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首次股权激励第一个行权期第一次行权的

８４

名激励对象已经完成了

行权。

《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股权激励已授予股票期权历次变动情况一览表：

变动日期

该次行权数

量

该次取消

期权数量

（股）

该次激

励对象

减少人

数

该次变动后

期权数量

（份）

该次变动

后行权价

格（元

／

股）

该次变动

后激励对

象人数

变动原因简要

说明

２０１０．１０．３０

— — —

１６

，

４２０

，

０００ ８．６５ ８８

—

２０１０．１１．０６

—

９０

，

０００ １ １６

，

３３０

，

０００ ８．６５ ８７

辞职

２０１１．０７．２０

— — —

２１

，

２２９

，

０００ ６．６２ ８７

权益派发

２０１１．１０．２０

—

５９

，

８００ １ ２１

，

１６９

，

２００ ６．６２ ８６

辞职

２０１２．０４．２０

—

１４０

，

４００ １ ２１

，

０２８

，

８００ ６．６２ ８５

辞职

２０１２．０５．０９ ５

，

０２９

，

７００

— —

１５

，

９９９

，

１００ ６．６２ ８５

行权

二、激励对象符合行权条件的情况说明

１

、行权条件和满足情况

公司首期股权激励计划设定的行权条件 是否满足行权条件的说明

１

、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

１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

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

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

２

）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

３

）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条件。

２

、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

１

） 最近

３

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

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的；

（

２

） 最近

３

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的；

（

３

）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

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激励对象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条件。

３

、 根据公司薪酬与绩效考核相关管理办

法，激励对象上一年度绩效考核合格。

２０１０

年度， 首期股权激励计划

８５

名激励对象绩效考核均合

格，满足行权条件。

４

、

２００９－２０１０

年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的

算术平均值不低于

８．５％

，

２０１０

年净利润不

低于

５

，

５００

万元。

（

１

）

２０１０

年，公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为

１６．７７％

，

２００９－２０１０

年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的算术

平均值

９．１０％

，高于首期股权激励计划所设定的

８．５％

，满足

条件。

（

２

）

２０１０

年，公司净利润为

１００．０９６

，

２８６．４２

元，高于首期

股权激励计划设定的

５

，

５００

万元，满足条件。

以上净资产收益率与净利润指标均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与不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二

者孰低者作为计算依据，净利润指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由本次股权激励产生的期权成本将在经

常性损益中列支。

２

、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的核实情况

公司监事会对本次行权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认为激励对象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

行）》、《股权激励备忘录

１－３

号》及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等的相关规定，其作为本次行权激励对象

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３

、激励对象与前次已公告名单一致性说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临时）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首期首次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的议案》并在公司指定官方媒体《巨潮资讯网》发布了《关于公司首期首次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的公告》（详情请参见公司

１１－４３

号公告）。本次行权的激励对象与已公告

名单一致。

三、本次行权的股份数量、缴款、验资和股份登记具体情况

１

、本次行权激励对象及行权股份数量

序号 姓名 职务

本次行权前持

有的股票期权

数量（股）

本次行权数

量（股）

本次行权占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已授予

权益总量的百分比

一、高级管理人员

１

吴益辉 副总裁、董事会秘书

９１０

，

０００ ２２７

，

５００ ２５％

２

、本次行权股份上市流通安排

本次激励对象行权所获股份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本次行权股份上市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５

日。

根据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五条第四款的规定：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通过

本计划所获得公司股票的锁定、转让期限和数量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业务指引》及《关于进一步规范中小企业板

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买卖本公司股票行为的通知》，本次所获股份将按规定锁定六个月，实

际可上市流通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５

日，且流通数量为激励对象本次行权股份总量的

２５％

，且在任职期间每年

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

３

、本期行权款项金额和缴纳时间

本期行权的激励对象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８

日向公司行权专户缴纳了行权资金共

１

，

５０６

，

０５０

元。

４

、会计师事务所对本次行权资金的审验结果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对本次激励对象所缴纳的行权资金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大华验字［

２０１２

］

０６３

号验资

报告：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止，芭田股份公司已收到本次行权人吴益辉先生缴纳的注册资本合计人民币

２２７

，

５００．００

元， 新增实收资本占新增注册资本的

１００．００％

。 本次行权人吴益辉先生缴纳行权款人民币

１

，

５０６

，

０５０．００

元，全部为货币出资，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８

日缴存于芭田股份公司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南山

支行开立的人民币临时存款账户（账号

４１０１４１０００４００１８６７５

）内。

５

、行权股份登记托管手续办理情况

经公司董事会申请，并经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核准登记，公司已完成本次行权股份

的登记手续。

６

、行权专户资金使用计划

本次股权激励对象缴纳的行权资金将全部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除此外无其他使用计划。

四、律师关于本次行权的法律意见

上海金茂凯德律师事务所关于 《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相关事项的法律意

见》认为：公司本次可行权的激励对象及股票数量、本次可行权的价格符合股权激励计划的规定，本次可行

权均满足股权激励计划述及的行权条件，符合《管理办法》、《备忘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

及《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规定，尚待董事会确认激励对象提交的行权申请后，统一办理符行权条件的

股票期权行权事宜。

五、本次行权后，公司股本变动情况表

单位：股

股份性质

变更前 变更后

股数 比例

％

股数（股） 比例

％

一：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１４３

，

１４８

，

４９１ ３５．７０ １４３

，

３７１

，

９９１ ３５．７４

０４

高管锁定股

１４３

，

１４８

，

４９１ ３５．７０ １４３

，

３７１

，

９９１ ３５．７４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２５７

，

８０９

，

２０９ ６４．３０ ２５７

，

８０９

，

２０９ ６４．２６

三：总股本

４００

，

９５７

，

７００ １００ ４０１

，

１８５

，

２００ １００

声明：本次股权激励期权行权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仍具备上市条件。

六、备查文件

１

、《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２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３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关于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

４

、上海金茂凯德律师关于行权法律意见书；

５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行权验资报告。

特此公告

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七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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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

、会议召开时间：

（

1

）现场召开时间：

2012

年

7

月

3

日上午

9:30

（

2

）网络投票时间：

2012

年

7

月

2

日

-2012

年

7

月

3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2

年

7

月

3

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3:00-

15:00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2

年

7

月

2

日下午

15:00

至

2012

年

7

月

3

日

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3

、现场召开地点：福建省福州市闽侯县荆溪镇铁岭北路

2

号公司一楼多功能会议室

4

、股权登记日：

2012

年

6

月

25

日

5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

行使表决权。

6

、现场会议主持人：副董事长李祥凌先生

7

、会议召开合法、合规性：

本次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制度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

、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或股东代理人） 共

18

人，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84,

711,140

股，占本次会议股权登记日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2.9445%

。

2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

10

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84,696,340

股，占

本次会议股权登记日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2.9352%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亦出席了本次大会。 公司董事会聘请北京国枫

凯文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会议。

3

、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8

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14,800

股，占本次会议股权登记日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0093%

。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逐项审议， 本次大会以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

了以下决议：

（一）《关于变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暨使用结余超募资金的议案》

赞成股数为

84,708,74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股份总数的

99.9972%

；反对股数为

2,400

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所代表股份总数的

0.0028%

；弃权股数为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股份总数的

0%

。

（二）《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赞成股数为

84,708,14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股份总数的

99.9965%

；反对股数为

2,400

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所代表股份总数的

0.0028%

；弃权股数为

6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股份总数的

0.0007%

。

（三）《关于授权董事会办理变更募投项目相关事宜的议案》

赞成股数为

84,708,14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股份总数的

99.9965%

；反对股数为

2,400

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所代表股份总数的

0.0028%

；弃权股数为

6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股份总数的

0.0007%

。

（四）《关于

<

股东分红回报规划（

2012-2014

年）

>

的议案》

赞成股数为

84,709,34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股份总数的

99.9979%

；反对股数为

1,200

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所代表股份总数的

0.0014%

；弃权股数为

6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股份总数的

0.0007%

。

（五）《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赞成股数为

84,708,14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股份总数的

99.9965%

；反对股数为

1,200

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所代表股份总数的

0.0014%

；弃权股数为

1,8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股份总数的

0.0021%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公司聘请的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赵梦律师、 石秀娟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国枫凯

文律股字

[2012]0149

号 《关于福建海源自动化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

等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

效。

四、备查文件

1

、《福建海源自动化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关于福建海源自动化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福建海源自动化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七月四日

证券代码：

601233

证券简称：桐昆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18

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半年度业绩预减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预计本期业绩情况

1

、业绩预告期间：

2012

年

1

月

1

日至

2012

年

6

月

30

日。

2

、业绩预告情况：根据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公司

2012

年半年度实现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同比减少

70%--85%

。

3

、本次预计的业绩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95,961,511.07

元

2

、基本每股收益：

1.30

元

三、业绩预减原因说明

2012

年上半年度，涤纶长丝行业由于下游服装、家纺等行业内外需求严重不足，以及行业自身产能释放

速度的快速提升，直接导致产品供大于求的现象进一步加剧，整个行业进入了结构性的深度调整期。 由此所

致，行业内所有企业的产品价格下跌过快、存货缩水严重、毛利率大幅下降。 公司在这样的行业背景下，虽然

产销衔接良好，业绩亦好于行业平均水平，但总体效益也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滑。

四、其他相关说明

具体财务数据将在公司

2012

年半年度报告中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7

月

4

日

证券代码：

002615

证券简称：哈尔斯 公告编号：

2012-021

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经营范围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增

加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公司完成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于近日取得了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颁

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330700000001102

），经营范围增加

"

玻璃陶瓷制品的销售

"

一项，其他项目

内容不变，经营范围变更前后的内容如下：

变更前：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不锈钢真空器皿、不锈钢制品、塑料制品、机械设备（除发动

机）的制造、加工、销售，经营进出口业务。 （上述经营范围不含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禁止、限制和许可经营的项

目。 ）

变更后：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不锈钢真空器皿、不锈钢制品、塑料制品、机械设备（除发动

机）的制造、加工、销售，玻璃陶瓷制品的销售，经营进出口业务。（上述经营范围不含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禁止、

限制和许可经营的项目。 ）

特此公告。

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七月三日

证券代码：

000019

、

200019

证券简称：深深宝

A

、深深宝

B

公告编号：

2012-30

深圳市深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转让深圳百事可乐饮料有限公司

15%

股权涉及重大资产出售实施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2011

年

8

月

29

日，公司与百事（中国）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将持有深圳百事

15%

股权以人民币

14,400

万元转让给百事（中国）；本次交易涉及重大资产出售。

2011

年

9

月

26

日，公司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股权转让事项。

2011

年

12

月

22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深圳市深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方案

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1

〕

2030

号），核准公司本次股权转让。

2012

年

1

月

10

日，深圳百事完成其

15%

股权转让工商变更手续。

2012

年

6

月

29

日，公司收到百事（中国）支付的股权价款美元

22,788,415.89

元（相当于人民币

14,400

万

元），股权转让款全部支付完毕。

至此，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已实施完毕。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的《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实施情况报告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深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七月四日


